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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美国义工大声呵斥：你要干什么？放下 

2015-8-23 摘自搜狐网 http://baobao.sohu.com/20150624/n415521002.shtml 

国人去藏区见小孩就发笔，发糖，发钱，导致今天的小孩很多公然站在路

上拦车要钱的后果，有时候简单，粗暴地所谓行善会带来更坏的后果，慈善真

正需要智慧！ 

  卢旺达的贫寒场面可能对于一般人只能想象，中国的义工（义工也即志愿者）

下了卡车以后，看到一位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孩朝他们跑来，那个男孩

很少看到这样的大卡车。 

  顿时，义工动了怜悯之心，转身就去拿了车上的物品向小男孩走去。 

  “你要干什么？”美国义工大声呵斥，“放下！” 

  中国义工愣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做慈善工作吗？ 

  美国义工朝小男孩俯下身子，“你好，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车上有很多东

西，你能帮我们搬下来吗？我们会付报酬的。” 

  小男孩迟疑在原地，这时又有不少孩子跑来，美国义工又对他们说了一遍相

同的话。 

  有个孩子就尝试从车上往下搬了一桶饼干。 

  美国义工拿起一床棉被和一桶饼干递给他，说：“非常感谢你，这是奖励你

的，其他人愿意一起帮忙吗？” 

  其他孩子也都劲头十足一拥而上，没多久就卸货完毕，义工给每个孩子一份

救济物品。 

  这时又来了一个孩子，看到卡车上已经没有货物可以帮忙搬了，觉得十分失

望。 

  美国义工对他说：“你看，大家都干累了，你可以为我们唱首歌吗？你的歌

声会让我们快乐！” 

  孩子唱了首当地的歌，义工照样也给了他一份物品：“谢谢，你的歌声很美

妙。” 

  中国义工看着这些若有所思。 

http://baobao.sohu.com/20150624/n4155210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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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美国义工对他说：“对不起，我为早上的态度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

大声对你说话。但你知道吗？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

因为你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

段，因而更加贫穷，这可就是你的错了！” 

   

 

公益前沿 

 

一、中国绿发会诉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案被驳回 8 月 27 日提起上诉① 

今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就腾格里

沙漠污染事件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并依法受理绿发会起诉宁夏 8家企业环境污

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8 月 13 日，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状

告宁夏 8家企业违法排污，造成腾格里沙漠及周边地区环境严重污染，请求法院

判令企业停止侵权、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21 日，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送达到绿发会，就腾格里沙

漠污染事件起诉当地 8家企业的公益诉讼未被受理。法院方面认为，绿发会的宗

旨与业务范围虽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其章程中并未确定该基金会同时具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的“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且绿发会的登记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也没有

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因此不能被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规定的“专门从事

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不符合原告资格。 

绿发会在给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书中表示，绿发会在其章程

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其宗旨：“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

美好家园。”，该宗旨中无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发展事业”、“生态文明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还是“美好家园”等表述均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其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属于环境保护的一部分。 

 



5 
 

二、P2P 平台首诉评级机构（短融网 Vs.融 360） 寻找行为边界② 

因认为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对公司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短融网一纸诉状将融

360告上了法庭——国内首例 P2P平台起诉评级机构案由此出炉。 

融 360是国内一家金融垂直搜索平台。此前，融 360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学院金融风险实验室组建了“网贷评级课题组”，今年 2月，该课题组发布了 2015

年第一期网贷评级报告，其中短融网的等级为 C。 

短融网创始人兼 CEO 王坤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评级发布后，短融网同融

360曾经进行过沟通，考虑到对方评级前并未同平台联系，所获数据可能并不全

面，短融网曾向融 360 表示：不要对自己进行评级。 

5 月 19 日，融 360 推出第二期评级报告，其中，短融网依然出现，且此次

评级变更为 C-。依据融 360 在评级报告中的解释，C-级含义解释为“平台综合

实力弱；仅少数平台获得过风险投资；管理团队结构有较大改进空间，经验相对

不足；平台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差”。融 360 的评级报告认为，C-级平台整体

实力最弱，风险较高，“投资需特别谨慎”。 

于是，王坤认为，融 360的评级欠缺科学性，对平台的声誉造成了影响，遂

将融 360 告上了法庭。 

当下，P2P 行业监管细则未出，P2P 网贷评级机构亦缺乏规范。业内人士故

此认为，短融网诉融 360 一案，有助于通过司法机关为网贷平台、评级机构确定

一个清晰的行为边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上海法院为律师打造在线服务平台③ 

近年来，为破解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上海法院依托信息技术，

通过建立 12368诉讼服务平台，全面提升法院为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提供良好

的诉讼服务。在此基础上，由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生前主导设计并鼎力推进的

律师服务平台（http://passport.lawyers.org.cn/signin.jsp）又于今年 1 月 5 日起正式启

用。 

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主要提供网上办理、网上沟通、网上辅助、网上评价

等 5大类服务，共计 24 项功能。据统计，截至 8月 10日，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

台访问累计达 33万余人次，涉及上海 1231家律师事务所的 7465名律师。 

 

 

http://passport.lawyers.org.cn/sign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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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屈有奖”更要讹诈有罚④ 

近日，四川达州 3 名曾在 2013年因扶老人被讹的孩子获得民间公益组织“中

国好人网”颁发的 5000 元“委屈奖”奖励。2013 年 11月 15日，江至云、杨芝

鸿和余洋 3人在楼下玩耍，看见有个婆婆在不远处摔倒，3人将老人扶起。事后，

老人说自己是被撞倒的，向 3 人家长索赔。经警方调查，老人蒋某系自己摔倒，

蒋某及其子龚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 

    从彭宇案到李凯强案，从救人前拍照自保防敲诈，到路人只围观不施救，近

年来这方面的案例屡见不鲜。救不救人俨然成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五、互联网广告将有专门监测机构⑤ 

随着新广告法的正式实施，互联网广告被明确纳入规范；而当基于技术和大

数据的精准定向广告成为大势所趋，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将成为这一领域

的监管重点。我国年底前有望建成国家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主要网站、微信公

众号上的广告投放将全部被纳入监测范围。 

互联网广告应当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不能对互联网用户产生干扰，二是广告

内容要真实可靠。据了解，除我国以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专门的广告法和

广告监管部门。这些国家对于广告的监管，大多来自行业的规范和自律，因而国

外的广告行业监管力量十分强大，有关广告的行业标准、行业规范非常严格。 

 

① 8 月 31 日摘自中国慈善新闻网 http://ccn.people.com.cn/n/2015/0827/c366510-27524807.html 

② 9 月 23 日摘自法治周末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601 

③ 8 月 23 日摘自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5-08/18/content_101416.htm 

④ 9 月 10 日摘自民主与法制网 

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5-09-

01/content-1145847.html 

⑤ 9 月 23 日摘自法治周末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599 

 

 

http://ccn.people.com.cn/n/2015/0827/c366510-27524807.html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60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5-08/18/content_101416.htm
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5-09-01/content-1145847.html
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5-09-01/content-1145847.html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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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动态 

《刑法修正案（九）》的 52 个立法关键点 

9 月 11 日摘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a7026a0102wa2w.html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将于 2015 年 11月 1日起实施。相比现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广东广强律师事务

所邓忠开律师总结出 52个立法关键点，编者摘录如下： 

1、新增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罪,犯罪主体为司法工作人

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

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2、（闹庭罪）扰乱法庭秩序罪，列明了四种犯罪情形，因定义不明确且难以界

定及条文中存有“等”字情形，故为法律人所诟病。三读前有人建议将此条（四）

的“等”改为“的”即可减少争拗，但看来并未被采纳。 

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

乱法庭秩序的； 

（四）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

严重的。 

3、新增虚假诉讼罪。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共犯，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

的择一重处罚 

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a7026a0102wa2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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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4、追逐竞驶、醉酒驾驶、超载、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四种情形属危险驾驶罪，

“毒驾”未入 

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

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5、触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收买人刑责不免，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

为“可以从轻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

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

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6、“医闹”“闹机关”“资助闹”入刑 

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

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

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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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刑法再无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罪就是强奸罪，从重处罚。 

删去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 

 

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 49 条规定 

9 月 23 日摘自法治中国 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9/21/content_36638295.htm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得被监听，办案机关人员也不得派员在场。

律师阅卷过程中，不得限制辩护律师阅卷的次数和时间。9 月 20 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下称《规定》)，首次提及上述内容。 

在会见权方面，《规定》首次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

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规定》还明确，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

所在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后，应当及

时安排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

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

会见。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案件，

《规定》明确，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侦查

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

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

师。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

犯罪嫌疑人。 

在阅卷权方面，《规定》称，不得限制辩护律师阅卷的次数和时间。对于庭

审中的律师权利保护，《规定》提出，法官不得随意打断或者制止律师按程序进

行的发言。 

《规定》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分四个层次设置了救济机制。一是投诉机制，

向办案机关及其上一级机关投诉，主要由办案机关进行处理和救济。二是明确了

律师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时的处理和救济机制。三是明确了律师向司法行政机关

和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益时的处理和救济机制。四是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9/21/content_36638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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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刘书润：当导游的草原生态学家 

9 月 1 日摘自环境与生活 http: //www.hjysh.cn/_d276911521.htm 

9 月 25 日摘自新浪公益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0-05-19/112317587_2.html 

一、入选理由 

刘书润，著名植物学家和草原生态学家，

原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1959 年考入内蒙古大

学生态学专业，1998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退休。

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

研究，以及保护区建设、游牧文化等领域的教

学和实践工作。 

走在路上，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把他当成教

授，他那身蓝布衣裳，很可能让人把他当成个

再普通不过的人。他退休后自由研究、自由导

游、自由写作、自由言说。一心只想当“生态

导游”，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情感，通通告诉所

有愿意驻足旁听的人。   

你只要和他谈起草原，他就马上神采飞扬，越谈越兴奋。很快，你会发现，

你这个对草原一知半解的人，却幸运地坐到了中国最好的生态导游面前，多年以

后，你一定会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好运气纳闷不已。 

 

二、人物故事 

草原上的“荣誉牧民” 

77 岁的刘书润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也担任

保护区建设、游牧文化等领域的教学和实践工作。与教授的身份相比，刘书润更

像一个牧民，他也确实被内蒙古的牧民称为“荣誉牧民”。 

早年，刘书润是在北京上的中学，“成绩一直是最后一名”。高中毕业后，突

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刚刚创办的内蒙古大学，进入了研究“北方草原

生态”的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系。 

http://www.hjysh.cn/_d276911521.htm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0-05-19/112317587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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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他也“不务正业”，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现在

回想起来，他更喜欢用这句话来对应自己：“成绩差的孩子才是没被中国教育管

坏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保留自由的天性。” 

而自由，对所有生命都是最可贵的，对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 

从到了草原的那一天起，刘书润从未中断自己与草原的关系，每年有一半的

时间都在草原上“闲逛”。无论是此前曾作为内蒙古草原的一名研究人员，还是

现在的一名“生态导游”。 

他颇为得意地说：“从事草原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野外的时间能够比得

上我。我从大三到贺兰山实习起，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在草原。” 

备受追捧的生态导游 

刘书润说：“我真的爱上了当导游，每年都要导上十多次，只要有人提出需

求，我就会去。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的历史、文化、现状，你有没有能力讲好

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的来龙去脉？你是只讲一些胡编乱造的传说，还是讲出草原之

美的依托所在？” 

还是他儿子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暑假，刘书润父子报名参加了内蒙古阿尔

山的旅游团。阿尔山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火山型天池，还有

100多座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如果有一个深谙生态学、地质学的人给大家讲解，

那么游客肯定受益匪浅。然而，当游客结队到达天池边时，导游给大家说：“这

地方传说为天上王母娘娘洗浴之地，故称天池。王母娘娘洗完澡后，照照镜子，

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就造就成了天池边 100多座湖泊。” 

刘书润忍不住了，与儿子走到一边，小声地对儿子讲起了这一座座湖泊的来

历和内涵，讲这座火山湖与冰碛湖的区别，讲湖边的岩石的内在成分，讲湖边杜

鹃花的“科学故事”。同行的游客慢慢地离开了导游，围拢到了刘书润身边。 

此后，这个旅游团的导游一职，就被刘书润“接管”了。导游每次想开口，

游客们都说，你别说了，听刘书润说吧。有个年纪颇大的游客，离开湖泊下来，

马上就说，他回去马上要带家人再来一趟，他要把从刘书润那听到的“导游词”

讲给家人听。 

有些游客，对旅程中的住宿、饮食等条件要求异常苛刻，但只要这个团是由

刘书润带队，那么，再苛刻的游客也会放弃对物质的索求，以至于有些旅行社惊

奇地说：“刘书润想改变路线就改变路线，想调整住宿场所就能调整住宿场所。

要是我们这么干，我们一定会被客人投诉的。”而刘书润不但没有被投诉，相反，

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恨不得多留一段时间，听刘书润讲解“藏在草原里面的故事”。 

 “文化与生态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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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刘书润应邀前往黑龙江大庆市，为当地生态旅游湿地节做演讲。同

去的还有一位地理研究者与资深导游。 

“地理研究者的言论太枯燥，而导游的话又太花哨，观众都不太欢迎。”刘

书润回忆说，“最后，我找了一本当地的地方志，发现蒙古族杜尔伯特部曾经在

今天的大庆地区游牧。” 

“我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说起，谈到游牧文化对于湿地生态的作用。这场演

讲让人们了解到，大庆不仅有石油、有王进喜，还有蒙古族的文化。”刘书润说，

“最后，大庆市领导拍板，这次湿地旅游节以游牧民族的礼节作为开幕式。” 

在刘书润看来，生态学更应该是一门综合学科，结合社会科学、地质历史的

见解，才能多一个视角看生态，“文化与生态本来就密不可分”。 

 “荒漠草原”很有价值 

提到荒漠，许多人认为是过度放牧和开发造成的，“这正是矛盾所在，很多

时候我们没把自然存在的荒漠和人为造成的荒漠区分开来，其实，荒漠草原和草

原荒漠化是不同的。” 

事实上，一些牧民不但不拒绝沙漠，反而在政府分草场时争着抢着要沙漠（荒

漠草原）。刘书润坦言，起初他也不理解。经历一段牧民的生活后，他才明白，

“沙漠是牧民们最好的冬营地。冬天，沙漠里比较暖和，沙丘能挡风，沙丘阴面

有雪，阳面有草。雪松软，草地和草叶子也都完整，牲畜渴了可以吃雪，饿了可

以吃草。”刘书润说，这也就是“沙漠是牧民最温暖的家”一说的由来。 

圈养和禁牧反让草场退化 

刘书润提到一位美国学者的话：“任何单独的草场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任

何一块最好的草场，也不可能满足四季放牧。适合春天放牧的草场，未必适合夏

天；适合夏天放牧的草场未必适合冬天。最适合冬天放牧的荒漠草原，在天气炎

热的夏天就不适合放牧了。“一块草场放牧十来天就不行了，必须走。” 

适度放牧意味着不能不放牧。对于禁牧行为，刘书润也坚决反对。“牧民长

期不放羊、马，原来给它们吃的草就不见了，这种现象让研究草原的学者也极为

惊讶。围封禁牧的草原，起初有点恢复，但禁牧 5年以上，草场就老化了，优良

的牧草被劣质草取代。在荒漠禁牧 3年以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原来，草原上一般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如果没有牲畜吃就枯死了，只有把

上面的草吃掉，根部才能长出新芽来。  

照搬农耕文化致荒漠化 跟大自然拧着干是不行的 

刘书润认为，将农耕文化搬到草原上这种行为，是导致荒漠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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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求快速发展，草原就出现了问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开始让牧民种草、种地，提高粮食产量，多养

牲畜。“但是老天爷不允许这样做。国际公认年降雨量小于 400 毫米的地区，不

适宜种庄稼，跟大自然拧着干是不行的。而且种完地后沙化，反而造成沙漠化。” 

 

三、人物访谈：中国环境报特约撰稿人冯永峰对话刘书润 

（冯永锋，知名环保人士、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环保机构"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峰：人们介绍你的时候，总是难免说一句话：“他认识内蒙草原上所有的草。”

你是如何认识那么多植物的？ 

刘书润：很简单啊，只要你经常在植物身边呆着。你要认识草原的植物，你当然

得在草原上呆着。像我这样，每年呆上大半年。回想过去的经历，好像一切都是

天意。我的老师马毓泉，当时为了编《内蒙古植物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

认识草原的营养体植物。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可给牲畜食用的植物。 

冯永峰：光在草原上会不会缺乏学术的宏观性？ 

刘书润：有时候命运会照顾你。1978 年，当调到内蒙古大学后，我发现“工作

领域”变了。过去成天和草在一起，而在大学里，成天是和人在一起，大家很少

去草原上做研究，只在教室里，在标本室里，在课本上周旋。我也讲课，讲一讲

植物生理学、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我主要负责带学生去实习，但去的地方，

也是学校早已经安排好的、封闭性的“实地基地”，只在里面采样方，做记录，

剪草称重，但就是不与草原上生活的人们相往来。 

这对我有一定的好处，此前长期在草原上呆着，有时候也需要从文化和学术的层

面去认识一些问题。这时候，我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去认识草。我这辈子做得最多

的估计就是样方了。我曾经做了几千个样方，每个样方都是一沓清楚翔实的物种

实况记录。 

冯永峰：你又是如何从一个草原植物专家，转向草原生态保护？ 

刘书润：1992 年之后，我开始反省，草原到底是干什么的？反省之后，我转变

了研究的视角，从畜牧业研究转到保护草原的生态文化研究。我发现了许多非常

冲突的现象。由此，我认为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这个前提是我必须了解和

熟悉蒙古史。于是，我又开始从文化层面去认识草。我开始收集草原上各种草的

传说，研究草与当地人信仰的关系，草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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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扶不扶”不应是一道无解题 

一、事件起因 

8月 30日下午在河南开封，暴雨致路面积水成河，一名 60岁老人骑电动车

涉水时突然倒地，在水中不停挣扎，多名路人围观而未伸出援手，老人不幸溺水

身亡。 

9月 8日，淮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大三学生小袁的一条微博引爆网络。微博中，

小袁自称因扶一名老太反被对方诬为肇事者，从而希望通过微博寻找目击者以证

清白。9月 21日，经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场“相刮擦”的交通事故，，

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大三女学生小袁负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随后，小袁

在微博五连问“我做错了吗？”并表示将申请复核。 

 

二、各方观点 

（一）“碰瓷儿”老人从何而来  

对于“扶人被讹”，有种解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意思

是讹人的老人本就品行不端，年轻时都是混混，老了亦然。 

诚然，现在社会上的确有那么一群职业碰瓷儿者，就靠讹人过生活。这种人

不但在道德上可以定性为坏人，严重者在法律上也可以判定为罪人。如此标准明

确、泾渭分明的划分当然直接有

力，但却不能一概而论。 

2014 年，广东男子老吴扶老

人后自杀证清白引发轩然大波。

毫无疑问，“变老的坏人”是罪魁

祸首，同时，在众多“老人被救

后反噬恩主”的案件中，这些老

年人家属的作用不容忽视。由于

内地养老制度极为不健全，老年

人非常依赖子女奉养，甚至会被子女胁迫。比如“吴案”当中，老人单独接受采

访时都承认自己敲诈，而一旦有家属在场，老人就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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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扶不起”的榜样效应，都会伤害社会正能量，令后来者战战兢兢。

结果是，很多需要扶起的老人，因为“扶不起”、“不敢扶”而失去应有的救助。

而对“讹人老人”的无原则“尊老”越多，纵容越多，则今后应该获得救助却遭

遇“不敢扶”的老人，也会越多。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种社会问题的受害者。 

（二）良好的司法和舆论环境才是正能量生存的土壤 

社会的冷漠，本质上与法律有莫大关系。 

2006 年，南京一位老人摔倒并受伤后，路人彭宇上前扶起并将她送到医院，

并给予 200元作为帮助。但老人最后在法庭上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在

彭宇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判决为老人应得 4万元补偿费用。法官认为，

彭宇给老人的钱就是其将人撞倒的证据。 

几年来，由南京“彭宇案”纠缠而成的心结，宛如病灶，一直存在于社会，

潜伏于人心，顺势应景不时发作，既是道德滑坡的标志，还是诸多缺德行为的遮

羞布和挡箭牌，他们之所以冷漠，实在是对事实人情做权衡之后的无奈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现一个案件：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

下露台受重伤，一名男子路过时候发现了伤者，这名男子洗劫了毫无反抗能力的

受伤女子，然后又不忍女子伤重而亡，于是报了警后离开。但事件的经过被附近

的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于是警察成功的抓获了这名男子，并予以起诉。 

最后在经过长达四周的激烈辩论和商讨后，法庭做出该男子无罪释放的判决。

当时法官给予的判决宣言是这样陈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

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务不值一提。虽然单纯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

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

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

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本次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复核结果如何，剧情会不会再次反转，我们目

前不得而知。但是，“不断反转”的背后，也足以让舆论有所反省。事件曝光之

初，凭“老人”“摔倒”“女大学生”“寻找证人”等字眼，就拼接符合想象的真

相，得出“扶人被讹”的定论。这样的思维定势，究竟从何而来？ 

现实生活中，确有扶人被讹的案例，但相对而言仅是个例，却容易因其戏剧

性而被刻意放大，造成扶人被讹已是常态的舆论氛围。有作家说，偏见是盗贼，

足以盗走真相、浇灭理性，也可能赶走正义。每有热点事件，如果迅速站队，而

不是“站对”；如果凭“经验”下论断，而不是凭事实下结论，就容易闹出笑话，

甚至南辕北辙。 

（三）完善立法 设立基础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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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出台严惩讹诈者的法律法规了，否则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悲剧发生，无

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都要加强规范。 

一些人反口指责帮助他们的人，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可能负担不起医药费。

对此，北京市民政局迅速出台措施。该部门在 2013 年宣布，北京市将与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合作，推出老年人意外伤害险，参保的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如

发生意外伤害，均可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付。 

《新京报》对此表示赞许，称此举打消了公众在遇到老年人需要帮助的情况

下的后顾之忧。该报说，金钱不能打捞社会的良知，但一个更有保障的社会能杜

绝很多的“恶”。 

此外，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疾病，好心人再

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 

（四）不能让讹诈“零成本” 

马路善举遭遇讹诈的典型范例为数不少，除少数正好巧合地有监控录像可以

自证清白，更多的人陷入“讹诈”的漩涡中不可自拔，由此直接催生了社会性“不

敢伸手”的道德恐惧。马路扶人有很大概率会被讹诈，作为当前这个道德下滑时

代的反讽寓言，人心的冷漠是一个因素，道德讹诈的零成本、无风险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 

回头来梳理近几年见诸于媒体的诸多现实案例，鲜能看到关于道德讹诈“被

问责”或者“受惩罚”的报道。讹诈谎言被揭破，多是道歉了之、一走了之，顶

多是接受公安机关的一通批评教育。正是因为零成本，所以道德讹诈才具有了一

定的群体 “传染性”，发端于人性之劣而借力于人性之劣大行其道。 

不能让“讹人老太”静静地走开，应让其承受应有的反道德成本。只有这样，

才能破解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和重构社会道德。 

 

三、相关资料 

（一）国内立法 

1.深圳“好人法” 

《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2013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这部法

规是全国首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规定》指出，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

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或者主张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未尽合理限度注意义务加重其

人身损害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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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规定》明确，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

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救助人捏造

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的，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救助人

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被救助人诬告陷害

救助人的，处理机关应当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通知

公共征信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 

《规定》还提出，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

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请求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援助。同

时提出，知道救助情况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救助人的救助行为提供合法有效证据

予以证明的，有关部门依照《规定》对证人予以奖励。 

2.上海“好人法”提上日程 

2015 年 9 月初，上海人大公众网贴出《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调

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受调者对问卷中拟规定的“急救免责”表示支

持；但也有市人大代表指出，问卷中将免责的范围划定为“培训取得合格证书、

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可能会让没有证书但也热心救人的市民却步”。 

一旦包含“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

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的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

担法律责任”内容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最终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就意味着上海通过地方立法形式，让持证救人的“好人”获得了法律“撑腰”。 

3.杭州“好人法” 

今年 1月 1日实施的《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明确，大力“鼓励经

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实施紧急现

场救护”。 率先在国内提出“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

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二）国外立法 

  “好撒玛利亚人法”（编者注：语出《圣经》，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是

一些国家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范的通称。它是指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无偿

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人造成民事损害时，免除其法律责任，或给予其适当补偿的

法律制度。此种立法的目的，是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旁观者对处于

危险境地的人予以帮助，使更多的旁观者伸出援手，促进善良风俗。 

1.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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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颁布的法律中，行善人免责的条件如下：（1）必须

是在紧急状态下对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人或者处于即刻到来的危险中的人进行

救助；（2）此种救助须为无偿，即没有从救助行为中获得报酬或者不期望从中获

得报酬；（3）施救者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4）是合理救助的行为；（5）

施救者处于诚信的主观状态中，即出于善良的目的、对于现有状况的合理注意等；

（6）不违背被救助者的意愿。 

2.加拿大 

  加拿大安大略省好撒玛利亚人法案第二部分规定，保护免受责任：自愿和没

有报偿或奖励的期望提供服务不对因于人的疏忽（行动或不行动）的损伤负责, 

除非损伤由人的重大过失造成。 

3.德国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３条ｃ款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

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

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１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4.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的“紧急医疗救护法”就规定：救护人员以外之人，为免除他人生

命之急迫危险，使用紧急救护设备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适用紧急避难免责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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